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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评审专家从河南省政府采购专家库中“盲抽”；项目的技术

标评审做到屏蔽投标供应商信息，评审专家进行暗标“盲评”。

席位制分散评审是评审专家进入评审现场后，自动分配到

不同的席位，实行物理隔离，打破传统一个评标室只能评审一

个项目的做法，或者实施跨区域远程异地评审。

(一)专家“盲抽”流程

1.准确填报专家需求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提前一天

通过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，根据采购项目需求特点，科学合

理申报所需评审专家的评审专业、人员数量、抽取时间、回避

要求等内容。

2.随机抽取评审专家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通过“河南

省政府采购网”提交抽取专家申请后，系统随机自动抽取专家。

3.隐匿信息通知专家。系统自动抽取专家，经专家回复确

认参加后，系统自动发送短信，只通知参加评审的地点及时间，

不包含其他任何参评项目信息。

(二)暗标“盲评”流程

1.技术标文件分发环节。桐柏县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将

所有投标供应商的技术标随机排序、随机生成编号，推送至各

评标委员会成员。

2.技术标文件审查环节。评审委员会依据政府采购有关法

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，对技术标进行符合性审查，凡是未按

采购文件要求制作技术标的，一律作投标无效处理。

3.技术标文件评审环节。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屏蔽投标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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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信息的情况下，应进行独立评审，结果由桐柏县公共资源电

子交易系统自动汇总得分，并按程序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。

(三)席位制分散评审的做法

1.本地席位制分散评审。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封闭评标区

内，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随机为评审委员会成员分配评标室

和评审席位，评审委员会成员之间物理隔离、互不见面。确需

讨论问题时，可通过音视频系统进行沟通，全程录音录像，确

保评审过程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。

2.远程异地分散评审。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，通过区域间

评审场地、评审专家共享共用，使各地评审专家在不见面的情

况下，在本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加远程异地评审，有效解决

本地评审专家数量不足问题，防范“熟人圈子”等风险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精心组织实施。县财政局建立政府采购“双盲”+席

位制分散评审工作机制，细化操作规范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统筹

协调推进，积极引导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工作。

(二)严格贯彻执行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应积

极适应“双盲”评审要求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文件投标(响应)

文件编制规范，提升文件编制质量，确保“双盲”+席位制分

散评审落实到位。

(三)完善交易系统。改造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，增加技

术标暗标“盲评”功能，确保在技术标评审中不显示投标供应

商信息。建设分散评审系统，将传统的集中式评审打散为席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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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政府采购“双盲”评审招标文件编制规范

采购人在编写招标文件时，除应符合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

规要求外，还应满足“双盲”评审相关规定：

1.招标文件应明确要求投标文件的商务标和技术标必须

分开编制。商务标应 包括：投标函、投标报价、资质证明、

业绩、人员技术力量等相关材料；技术标应包括：项目技术方

案、规格性能、偏离程度、交货或提供服务时间、服务方案等

不显示投标供应商名称、标识的相关材料。

2.招标文件应要求投标文件注明商务标为“明标”,技术

标为“暗标”;商务标、技术标分开制作，对能明显区分投标

供应商的内容，应放入商务标；统一技术标格式和规范，不得

出现与投标供应商相关的词句、语言或任何标识、暗示。

3.招标文件应明确投标文件未按“双盲”评审要求制作的

相关处理情形。对无效投标认定情形，应集中在专门章节进行

表述，做到表达清晰、含义明确。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投

标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4.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发布

的采购公告中，必须有关于"双盲"评审要求的告知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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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政府采购“暗标”评审投标文件编制规范

投标供应商在编制投标文件时，除应符合政府采购有关法

律法规要求外，还应满足“暗标”评审相关规定：

1.供应商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，将“商务标”

和“暗标”技术标分开。其中，商务标应包括：投标函、投标

报价、资质证明、业绩、人员技术力量等相关材料；技术标应

包括：项目技术方案、规格性能、偏离程度、交货或提供服务

时间、服务方案等不显示投标供应商名称、标识的相关材料。

2.在编制投标文件技术标时，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要

求进行编制，对能够显示投标供应商名称、标识的内容，应放

入商务标。

3.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

响应，技术标应统一格式和规范，不得出现与投标供应商相关

的词句、语言或任何标识、暗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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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政府采购“双盲”评审活动实施规范

评审过程中，应严格落实“双盲”评审要求，依法依规规

范组织政府采购评审活动：

1.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，依法对投标供应商进

行资格审查，严禁评审委员会代替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

对投标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查。

2.评审委员会依据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，分

别对商务标“明标”部分进行符合性审查、对技术标“暗标”

部分实行“盲评”。对技术标未按“暗标”要求制作的，依据

招标文件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
3.符合性审查完成后，方可对技术标进行“盲评”。评审

委员会成员应独立评审和打分，严禁改变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

标标准、方法和中标成交条件。

4.商务标“明标”和技术标“暗标”评审全部结束后，由

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自动汇总各投标供应商的商务标和技

术标得分，按程序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。


